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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2025〕239号                     签发人：陈鸿钧  

                                      办理结果：A

对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第71号提案的答复

李德源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出台《三门峡市物业管理条例》”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物业管理关系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对于优化人居环境、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确实有着重要意义。近年以来，物业管理在基层治理工作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物业领域存在的问题和管理短板日益突出，人民群众意见较大。研究制定地方性物业管理条例，规范全市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确实十分必要。

一、目前全市正在开展的主要工作

（一）制定相关政策规范。为进一步理顺物业管理体制，明确部门管理边界，夯实属地管理职责，我局正在学习研究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及其他省份先进地市相关政策规范文件，今年拟出台《物业服务企业退出管理机制》等政策文件，加强与省厅沟通，争取早日出台符合市情民意的政策文件。

（二）开展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今年以来，我们多次印发文件，督促各县（市、区）开展排查整治行动，对物业服务企业履约不到位、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方面进行整治，对小区内乱搭乱建、乱堆乱放杂物；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侵占消防通道、公共绿地、公共道路或公共场地停车等多个方面违法违规行为进行专项整治，从物业领域违法违规问题整治入手，集中整治一批物业领域乱象，维护广大群众合法权益。整改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问题130个，规范公共收益68.922万元，惠及居民14.47万户，整改安全隐患问题350余个，为群众营造放心、安心、舒心的居住环境，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三）强化监督管理。我局物业党委及主管领导组织全市开展物业管理提升工作，赴各县（市、区）开展了多次物业管理工作督查，从督查情况看，各县（市、区）按照文件要求，积极行动，结合物业领域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物业管理重心下移、执法进小区等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小区内环境卫生状况有明显改善，公共区域管理秩序有所改观，机动车占用消防通道乱停乱放、私拉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等乱象明显减少，小区内均设立了物业管理重要信息公开监督栏，小区存在的各项问题已明显改善。

二、制定条例面临的问题

（一）立法层面方面。国家及河南省层面物业管理法规体系尚未完全细化（如空置房收费、公共收益分配等），地方条例需在有限框架内创新，但可能面临与上位法衔接风险，或因突破现有规定导致合法性争议。三门峡市城乡差异较大（如老旧小区、新建楼盘、城乡结合部物业形态不同），统一立法难以精准覆盖。

（二）执行落地的方面。基层治理能力薄弱，街道、社区作为物业管理一线监管主体，普遍存在人员不足、专业能力欠缺（如法律知识、行业政策）的问题，条例实施后可能面临“有法难执”的困境。老旧小区缺乏业主委员会或自治组织，业主参与决策渠道不畅，条例中相关规定可能难以落地。

（三）行业生态方面。三门峡市现行物业费多为市场价，市场调节机制不足，条例若未能建立相关动态调价机制，可能导致低收费小区物业企业因亏损降低服务标准，形成物业服务恶性循环。

（四）社会认知与参与方面。立法过程若缺乏广泛公众参与（如听证会、民意征集不足），可能导致条例出台后遭遇抵触，尤其涉及物业费减免、公共收益分配等敏感问题时，需提前做好解释沟通。条例若增设企业责任，可能增加中小物业企业运营成本，若缺乏财政补贴或政策扶持，可能引发行业抵触情绪，影响条例实施效果。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快推进党建引领红色物业。持续推进“红色物业”工作创建，进一步夯实“红色物业”基础，努力构建起“党建引领、社区抓总、各方联动、企业先行”工作格局，让“红色物业”真正发挥服务群众、服务社区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协会作用，组建物业管理专家团队，制定并执行规行约、标准，落实行业自律，维护行业信誉和公平竞争秩序。

（二）完善物业企业信用管理。在全市持续建立完善信用评价管理机制，将物业企业管理行为与信用挂钩，通过“星级评定”强化企业信用监管意识，引导企业规范经营行为。指导企业完善服务标准、人员管理、设施维护等内部制度，督促物业企业建立健全公共收益管理制度，要求设立专项账户,并按季度定期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

（三）持续加强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督促各县（市、区）按照纪委工作要求采取全覆盖检查加强对辖区物管小区服务履约不到位及公共收益监督管理，深入发现问题。组织专家检查组加强对物管小区公共收益监督管理的监督检查，对未按规定建立管理制度、开设专项账户、公示收支情况的物业服务企业，责令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涉及违纪违法问题的报送相关部门进行处理，确保资金管理的规范性。

（四）加强对各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指导力度。督促各县（市、区）严格要求物业服务企业建立健全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制度，按要求开设公共收益专项银行账户，实行专户管理，定期公示公共收益收支情况等。组织县（市、区）物业主管部门对举报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反馈处理结果，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确保公共收益公开透明。

感谢您对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的关心，希望今后继续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关注和支持。

                               2025年6月10日        

联系部门及电话：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2982653

联系人：赵文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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